
《排水许可（施工）申请表》
	建 设 单 位

（盖章）
	
	法人代表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联系

方式
	电话：                传真：

手机：                

	排水项目名称
	

	排水项目地址
	

	施 工 单 位
	
	施工单位地址
	

	建筑

面积
	              m2
	日用

水量
	       m3
	日排

水量
	       m3

	排水

去向

路名
	
	排水去向管道名  称
	□雨水管

□污水管

□合流管
	申请
排水期限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临时排水处理

措施
	

	施工临时排水设施简图（可附页）：



	申    请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档 案

编 号
	（      ）—（      ）—（      ）

	审批意见：

承办人：                主管领导：         审批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证 号
	
	许 可 期 限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备注
	1．根据《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和《北京市排水和再生水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禁止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剧毒物质、易燃易爆物质和有害气体等；不得堵塞城市排水管网或者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内倾倒垃圾、渣土、施工泥浆等易堵塞物；
2． 因施工排水而发放的《排水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不得超过施工期限。


